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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恒为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季度业绩亏损事项不影响非公开发行股票的 

专项核查意见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为恒为科技（上海）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恒为科技”、“发行人”、“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保荐人和

主承销商。发行人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文件已于 2020 年 8 月 10 日通过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并于 2020 年 8 月 18 日领取非公开发行股票核

准批复。 

发行人于 2021 年 4 月 27 日披露了 2021 年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显示公司 2021 年

第一季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969.40 万元，亏损同比减少 19.35%；

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979.04 万元，亏损同比减少

22.50%。 

中信证券作为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保荐机构，根据《关于加强对通过发审会

的拟发行证券的公司会后事项监管的通知》（证监发行字[2002]15 号）（以下简称“15

号文”）、《股票发行审核标准备忘录第 5 号（新修订）——关于已通过发审会拟发行

证券的公司会后事项监管及封卷工作的操作规程》（以下简称“备忘录 5 号”）和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再融资公司会后事项相关要求的通知》（发行监管函

[2008]257 号）（以下简称“257 号文”）等有关规定，就发行人 2021 年第一季度业绩

亏损情况对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影响进行了核查，具体如下： 

一、公司 2021 年第一季度业绩亏损的情况和主要原因 

2021 年第一季度公司业绩亏损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第一季度 2020 年第一季度 同比变化

营业收入 11,859.43 5,442.94 117.89%

营业利润 -2,089.02 -2,639.90 2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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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1 年第一季度 2020 年第一季度 同比变化

净利润 -2,108.10 -2,617.61 19.4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969.40 -2,441.90 19.3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 -1,979.04 -2,553.58 22.50%

2021 年第一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1,859.43 万元，同比增长 117.89%；公司

实现营业利润-2,089.02 万元，亏损同比减少 0.87%；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1,969.40 万元，亏损同比减少 19.35%。2021 年一季度业绩同比增长，但净利

润亏损的主要原因系 2020 年度疫情爆发，导致公司网络可视化业务下游市场项目实

施和销售发货均持续受到推迟和延后影响，故 2021 年一季度仍有部分省市的项目未

如期完成验收，引起业绩亏损。 

2021 年第二季度以来，公司网络可视化 5G 项目的逐步验收确认，同时智能系统

平台业务来自国产信息化市场的收入增长较快。公司上半年营业收入与去年同期相比

出现高速增长，同时费用增幅控制较好，预计净利润情况与去年同期（2020 年 1-6 月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6,946.32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2,035.47 万元）

相比好转并实现扭亏为盈。 

二、业绩亏损情况在发审会前是否可以合理预计以及充分提示风险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申请于 2020 年 8 月 10 日经发审会审核通过。2021 年第

一季度，公司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1,979.04 万元，主

要原因系疫情影响导致部分网络可视化项目未如期完成验收所致。随着疫情影响逐步

消退，因疫情原因延后的项目也逐渐实现验收，公司经营业绩持续回升。 

发审会前，保荐机构已在《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恒为科技（上海）股份有

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之尽职调查报告》“第十章 风险因素”中对公司业绩下

滑风险进行了如下风险提示： 

“（一）业绩下滑风险 

2019 年、2020 年 1-3 月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 6,733.81 万元、

-2,441.90 万元，同比下降 35.97%和 197.1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分别为 6,085.85 万元、-2,553.58 万元，同比下降 36.98%和 218.39%，

公司业绩下滑幅度较大。公司业绩下滑的原因为研发费用和销售费用同比大幅增长。

其中 2019 年研发费用同比增长 42.69%，销售费用同比增长 79.48%。同时，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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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月，公司下游市场持续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营业收入同比减少 49.79%。若公

司未来技术和产品研发或市场推广未达到预期则公司可能面临业绩下滑的风险。 

…… 

（四）新冠疫情风险 

2020 年国内爆发新冠疫情，国家相继出台并严格执行关于延迟复工、限制物流、

人流等疫情防控政策。受此影响，2020 年一季度公司营业收入同比下滑 49.79%，归

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同比下滑 197.15%。 

随着各地政府专项政策的出台及对疫情的有效防控，疫情影响有望逐渐消退。目

前公司已经积极采取一切可能措施，最大限度降低疫情对公司产生的影响，但疫情尚

未结束，防疫工作仍需持续。未来若国内本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疫成效不能持续或

者受境外新冠肺炎疫情等其他影响，国内新冠肺炎疫情短期不能得到全面的清除等，

将可能会对公司经营业绩造成一定的不利影响。” 

保荐机构也在其出具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恒为科技（上海）股份有限

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之发行保荐书》中的“第三节 保荐人对本次证券发行上市

的推荐意见”之“五、发行人存在的主要风险”中对上述业绩下滑风险进行了风险揭

示。 

三、公司 2021 年第一季度业绩亏损的影响因素对公司当年及以后年度经营的影响 

公司 2021 年一季度业绩亏损，主要原因系 2020 年度疫情爆发，导致公司网络可

视化业务下游市场项目实施和销售发货均持续受到推迟和延后影响，2021 年一季度

仍有部分省市的项目未如期完成验收，引起业绩亏损。 

2021 年第一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1,859.43 万元，同比增长 117.89%；公司

实现营业利润-2,089.02 万元，亏损同比减少 20.87%；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1,969.40 万元，亏损同比减少 19.35%。公司 2021 年一季度业绩亏损但幅度

同比有所收窄，经营情况稳步向好。 

2021 年第二季度以来，公司网络可视化 5G 项目的逐步验收确认，同时智能系统

平台业务来自国产信息化市场的收入增长较快，公司上半年营业收入与去年同期相比

出现高速增长，同时费用增幅控制较好，预计净利润情况与去年同期相比大幅好转并

扭亏为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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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2021 年度一季度业绩亏损预计不会对公司未来持续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

响。 

四、公司 2021 年第一季度业绩亏损对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60,000.00万元（含本数），募集资金拟投

资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 

1 面向5G的网络可视化技术升级与产品研发项目 10,088.00 8,588.00

2 国产自主信息化技术升级与产品研发项目 7,195.00 6,195.00

3 新建年产30万台网络及计算设备项目 29,717.00 27,217.00

4 补充流动资金 18,000.00 18,000.00

合计 65,000.00 60,000.00

公司是国内最早进入网络可视化领域的厂商之一，通过多年产品和技术积累，已

形成丰富的系列产品和系统解决方案。国家“十四五规划及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中

指出要加快 5G 网络规模化部署，用户普及率提高到 56%，网络智能化将为网络可视

化和智能系统行业带来全新发展机遇。 

随着公司 2021 年第二季度以来网络可视化 5G 项目逐步交付及实施，以及智能

系统平台产品的销售额提升，公司经营状况有望大幅改善。公司将通过本次非公开发

行募集资金建设的面向 5G 的网络可视化技术升级与产品研发项目、国产自主信息化

技术升级与产品研发项目和新建年产 30 万台网络及计算设备项目，全面提升公司研

发实力，保持技术领先优势，解决现有场地限制，满足经营发展需要，巩固公司市场

地位，提升公司在 5G 网络技术、智能系统等领域的核心竞争力，提高公司的盈利能

力，从而提升资产质量、增加营业收入、增厚未来收益、实现可持续发展。 

因此，2021 年第一季度公司的业绩亏损不会对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产生重大

不利影响。 

五、公司 2021 年第一季度业绩亏损对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影响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生产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正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仍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定的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条件。因此，公司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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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一季度业绩亏损情况不构成本次发行的实质性障碍。 

六、保荐机构核查情况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自前次核查意见出具之日（2021 年 4 月 9 日）起至

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发行人不存在贵会“15 号文”、“备忘录 5 号”和“257 号文”中

所述的可能影响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及对投资者做出投资决策有重大影响的应

予披露的重大事项，亦不存在其他会影响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事项。具体情况如下： 

1、保荐机构已在其出具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恒为科技（上海）股份

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之尽职调查报告》及《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恒

为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之发行保荐书》中对公司经营业

绩下滑事项进行了风险揭示。 

2、发行人 2021 年第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11,859.43 万元，同比增长 117.89%；

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969.40 万元，亏损同比减少 19.35%，发行

人经营情况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发行人 2021 年第一季度业绩亏损不会对发行人长

期的经营业绩和持续经营能力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3、发行人 2021 年第一季度业绩亏损未对本次募投项目的可行性、必要性等产生

重大不利影响，公司仍将继续实施本次募投项目。 

4、发行人 2021 年第一季度业绩亏损不构成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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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恒为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季度业绩亏损事项不影响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专项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字：                                                      

翟  程                        范  璐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